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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君秦律师事务所系陈刚于 2014
年9月29日申请设立登记，现经全体发起
人协商同意，决定变更组织形式为合伙
所，对于改制前本所依法应该承担的责任
和义务，依法享有的债权和承担的债务，
全体合伙人承诺愿意继续承担和享有。
另，本所负责人、联系方式、联系地址不变
更。
承诺人 陈刚，徐涛，吕晓锋，林淑军，陈莹

承诺书

康勇（身份证号码：513001197910092014）: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程国庆、陈仕

会等18名职工2015年8月至2015年9月共
计85339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
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付程国
庆、陈仕会等18名职工2015年8月至2015
年9月共计85339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42669.5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理
先告字〔2018〕1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
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
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温州市
龙 湾 区 高 新 大 道 166 号 ，联 系 电 话 ：
0577-86922811）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月16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初485号
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张小兵：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群昂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张
小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判决，因被告焦作
东方金铅有限公司、张小兵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1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774号之一

戴安吉思、钟毅：本院受理原告朱新琴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027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异1号

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高安龙、杨丽娜、浙江南一堂
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执行人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
高安龙、杨丽娜、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
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2013）杭西执民字第64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异2号

杭州德颖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杭州
宝衣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执
行人杭州德颖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杭州
宝衣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
0106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为（2013）杭西执民字第2162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
交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异3号

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高安龙、杨丽娜、浙江万盛燃
料有限公司、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执行
人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高安龙、杨丽娜、浙江万盛燃料
有限公司、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执异3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
（2013）杭西执民字第643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21号

孔阿万：本院对赵惠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382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27号

重庆启望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启望环保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8民初46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
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220号

林海山：本院对原告浙江酷吧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林海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22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75号

方得成：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方得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37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60号

上海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
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8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25号

黄国东、胥小平：本院对占永良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966号

韩永明、韩雅鸿：本院受理原告顾银海诉被告韩永
明、韩雅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4月16日10时
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491号

曾伟桃：本院对胡惠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4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52号

重庆亘茂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云天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15号

浦江诚诺钢材有限公司、楼向阳、陈裔舰：本院对浙
江在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
4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6035号

何永华、陆娟凤：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阳支行诉被告何永华、陆娟凤、陆雅琴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1月24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1
版刊登了（2017）浙0111民初6035号公告一份，因内容有
误 ，现撤回该份公告，向你们重新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11民初60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
许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撤回对被告陆雅
琴的起诉。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初6035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冻结被申请人何永华、陆
娟凤的银行存款226190.96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992号

夏勇琴、段宝友：本院受理原告郑福南诉你们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6日9时30
分于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395号

张帅珍：本院受理刘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
17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793号

朱建芬：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朱建芬、杭州新杰置业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7）浙0110民初17793号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11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809号

陈满夫: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何健超诉被告陈满夫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138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450号

郑景瑞：本院受理原告肖群诉被告郑景瑞、李杭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4月4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003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青藤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张
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4日
09时3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665号

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审理的原告浙江
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邵林伟、杭州中冠房地产有限
公司、杭州九联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利达物资经营有限
公司、杭州海洲实业有限公司、樊志法、吴条花、樊清、金
瞻、杭州九堡锅炉辅机厂、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陈国
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7665号民事判决，已通过
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766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
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961号

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审理的原告浙江
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建美、杭州中冠房地产有限
公司、杭州九联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利达物资经营有限
公司、杭州海洲实业有限公司、樊志法、吴条花、樊清、金
瞻、杭州九堡锅炉辅机厂、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陈国
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7961号民事判决，已通过
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
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678号

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审理的原告浙江
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邵雪良、杭州中冠房地产有限
公司、杭州九联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利达物资经营有限
公司、杭州海洲实业有限公司、樊志法、吴条花、樊清、金
瞻、杭州九堡锅炉辅机厂、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陈国
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7678号民事判决，已通过
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767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
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671号

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审理的原告浙江
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建妹、杭州中冠房地产有限
公司、杭州九联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利达物资经营有限
公司、杭州海洲实业有限公司、樊志法、吴条花、樊清、金
瞻、杭州九堡锅炉辅机厂、浙江鸿发电气有限公司、陈国
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7671号民事判决，已通过
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767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
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504号

方高成：本院受理原告徐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1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1号

钱银聚：本院受理徐满朝诉你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656号

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陈伟达、林琳：原告宁波华安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健、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陈伟
达、林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8656号民事判
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被告陈健
向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支付担保代偿款58257.63
元，并自2016年7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5
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陈伟达、林
琳对被告陈健应履行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被告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陈伟达、林琳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健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256元，由被告陈健、浙江纬擎铝业有限
公司、陈伟达、林琳共同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浙江
纬擎铝业有限公司、陈伟达、林琳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941号

宁波圣喜进出口有限公司、张燕、陶国君、向程娟：原
告浙江米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圣喜进出口有限
公司、张燕、陶国君、向程娟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894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938号

宁波圣喜进出口有限公司、张燕、陶国君、向程娟：原
告宁波米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圣喜进出口有
限公司、张燕、陶国君、向程娟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8938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2370号

王梁、丁军：本院受理原告邵标诉被告王梁、丁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8
时4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203号

张宁甬、陆文倩、郁小菊：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奉化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奉化市正大纸业有限公
司、宁波华隆液压配件有限公司、戴正大、汪益妹、张宁
甬、陆文倩、郁小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奉化市正
大纸业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995500.42元（截止2017
年 8 月 15 日止应付利息 243264.24 元，本息共计
3238764.66元。2017年8月16日起按借款合同月利率
10.711‰及罚息复息计算至本金清偿日止）；2.被告宁波
华隆液压配件有限公司、戴正大、汪益妹、张宁甬、陆文
倩、郁小菊负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
担。本院定于2018年4月20日9时00分由审判员王超
文、人民陪审员王建龙、人民陪审员王畅国组成合议庭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李崇芳：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黄立勤与被上诉人李崇
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定于2018年3月15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因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公告送达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577号

朱立东、徐计贵：本院受理原告潘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
75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444号

杜红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红宇、胡树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
民初5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杜红宇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253.61元、期内利
息1704.74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8月8日起以本金与
利息之和5958.3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7.25‰，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胡树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胡树发履行保证义务后，有权向被告杜红
宇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70元（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杜红宇、胡
树发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605号

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舒海才与被告谭建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660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112号

李勇：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增诉被告李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4月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456号

重庆尼杰亚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何晓东、肖秀琴：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市莱格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尼杰亚服
饰有限责任公司、何晓东、肖秀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4月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484号

姜辉、张冬影、陈淳龙、王良明、金达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邱锡芹诉被告姜辉、张冬影、陈淳龙、王良
明、金达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4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034号

顾永明：本院审理原告沈云峰与被告顾永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421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
明：一、被告顾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
沈云峰借款100000元；二、被告顾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沈云峰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
本金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日止，利率在不超过年利率6%的范围内，按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
讼费2950元，由被告顾永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
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596号

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原告海宁君晟商贸有限
公司诉被告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审判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9190元,并赔偿原
告利息损失（以货款1919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
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方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将定于2018年4月20日上
午9点00分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46号

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中皮天远
科技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546号

薛龙、沈美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盐官支行诉薛龙、沈美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4月24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260号

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原告海宁鸿兴贸易有限公
司诉被告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审判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
被告桐乡市晨光皮革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40215元，并支
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40215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方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将定于2018年4月27日上
午9点00分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8014期

浙江销售2810140元，返奖额610694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47331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071元

浙江中奖注数

437

0

891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8 4

福彩15选5
第2018014期 投注总额：552706元

奖池累计99.451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7

4261

奖金

0元/注

2459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3 04 07 09 11

福彩双色球
第2018006期
全国销量:387617618元 浙江销量：3020306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 14注二等奖（杭州 10注，衢州 2注，台
州、舟山各1注）。奖池累计4.2508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4日

1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1注
172注
2073注
96099注
1708775注
9063964注

奖金
6856113元/注
148381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07 08 09 17 29


